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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留学生学业中断费用补偿保险条款 

(利宝)(备-意外)[2012](附)121 号 

总则 

第一条 凡投保《利宝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被保险人，可投保本

附加险。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留学期间因： ⑴被保险人因为遭受主险约定的意外

伤害事故或罹患突发性疾病连续住院超过三十天；⑵或被保险人由于医疗原因被送返回境

内；⑶或被保险人的直系亲属身故，而导致被保险人不能继续其在就读学校的学业并造成该

学业中断，保险人将以保险单上所载的本附加险项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赔偿

被保险人已经支付并不能退还的学费。 

若被保险人的损失可以从其他途径或应当由其他保险合同给付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先从

其他途径请求给付或者向其他保险合同的承保公司请求赔偿。保险人根据有关单位或其他保

险合同的承保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或给付保险金证明，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内仅承担被

保险人除前述赔偿额之外剩余部分的赔偿责任。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不能继续其在就读学校的学业并造成该学业中断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主险合同已经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二) 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牙科治疗或手术以及任何原因导致的牙齿修复或牙齿整

形； 

(三) 非因意外伤害而进行的视力矫正或因矫正视力而作的眼科验光检查；屈光不正； 

(四) 美容手术、外科整形手术或者任何非必要的手术； 

(五) 椎间盘突出症； 

(六) 先天性疾病和先天性畸形； 

(七) 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或受伤及其并发症； 

(八) 精神疾病、错乱、失常；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影响或滥用、误用药物； 

(九) 妊娠、流产、分娩、不孕症、避孕及绝育手术；性传播疾病； 

(十) 一般身体检查、疗养、特别护理或静养、康复性治疗或心理治疗； 

(十一) 任何原因导致的推拿、按摩及针灸治疗； 

(十二) 扁桃腺、腺状肿、疝气、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与外科手术，但若为避免生

命危险或健康永久性损伤而导致被保险人须立即接受的紧急治疗或手术，不适用本项责任

免除规定。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四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



 

附加留学生学业中断费用补偿保险条款-(利宝)(备-意外)[2012](附)121 号                   2 / 3 
                                       

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 

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在本附加险项下约定免赔额等限制条件。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如在本附加险有效期内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应尽快通知北京蒙迪艾尔旅行援助服务

有限公司。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

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

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 主险合同已经列明应提交的材料； 

(二) 有关就读学校的退学证明，缴付的学费证明； 

(三) 医院出具的病历记录及主管医师出具的病重证明（若适用）； 

(四)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其他事项 

第六条 本附加险条款属于《利宝旅行意外伤害保险》的附加险条款。 

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

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险合同的条款为准。本附加险

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主险合同失效时，本附加险合同亦同时失效；主险合同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亦同时终

止。 

释义 

1. 留学期间：指被保险人获境外的国家或地区签发留学签证，身处该签证注明的留学

所在地进行实际留学的期间。 

2. 突发性疾病：指被保险人在本附加险规定的保险期间内，在旅行时首次罹患的突发

性疾病或出现的症状，但不包括本附加险生效前罹患的任何疾病或出现的任何症状及任何

慢性疾病。 

3. 住院：指经医生建议入住医院达二十四小时以上且由医院收取病房或床位费用。 

4. 学费：指被保险人在投保单上载明的教育机构就读课程时所收取的入学和注册费用，

包括参加上述课程的实验费用和使用设施的费用，但不包括被保险人在就读上述课程过程

中发生的住宿费用，膳食费用和书本费用。 

5. 直系亲属：指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公婆、岳父母）、子女及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 

6. 先天性疾病：指被保险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疾病（症状或体征）。这些疾病是因人的遗

传物质（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怀

孕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胎儿局部体细胞发育异常，

导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结构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7. 投保前已存在的疾病：是指被保险人于其在本附加险项下承保前两年内曾出现任何

症状而引致一正常而审慎的人寻求诊断、医疗护理或医药治疗；或被保险人于其在本附加险

项下获保前两年内曾经医生推荐接受医药治疗或医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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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险条款的未释义名词，以本附加险条款所附属的主险条款中的释义为准。 


